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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
 

宜市市监特食〔2021〕8 号 

 

宜春市市场监管局关于宜春市 2021年 
特殊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飞行检查情况的通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督管理局、直属各分局： 
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特殊食品（婴幼儿配方乳粉、保健食品、

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）生产经营监管，整顿和规范特殊食品生

产经营秩序，根据省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要求，2021年 5

月-12月市局组织对全市范围内所有保健食品生产企业、婴幼儿

配方乳粉生产企业，部分商超、母婴店、药店等特殊食品经营单

位开展了飞行检查。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： 

一、飞行检查总体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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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局制定下发了《宜春市 2021 年特殊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飞

行检查工作方案》，从宜春市（市本级）特殊食品监督检查员名

单中选派检查员组成 4 个飞行检查组，检查了 54 家保健食品生

产企业、1 家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（检查 2 次），抽查了 27

家商超、母婴店、药店等特殊食品经营单位。 

检查发现，2 家生产企业已注销保健食品生产许可，2 家生

产企业保健食品生产许可到期未延续，9 家生产企业保健食品停

产半年以上。检查共发现问题 447 个，其中移交属地监管局进一

步核查问题线索 4 条。 

二、飞行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生产企业 

1.生产条件方面：部分企业生产厂房及设施设备未定期保养

维修，计量器具和仪器仪表未定期检定校验，空气净化系统和水

处理系统未定期进行监测； 

2.人员管理方面：部分企业生产负责人、质量负责人等主要

人员不符合要求或者原生产负责人、质量负责人已离职未及时聘

请资质符合人员，专职检验员数量、资质达不到要求； 

3.原辅料管理方面：部分企业原料购进未落实索证索票制度，

部分原辅料、包装材料未按注册或备案的质量标准要求采购，原

辅料储存环境不符合要求，出入库记录不完整、真实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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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生产过程方面：部分企业批生产制度执行不严，批生产记

录不完整、真实，中间产品标识及存储管理不规范，产品未进行

物料平衡检查，清场不彻底，清洁状态标识不全； 

5.质量管理方面：部分企业产品留样未批批留样，样品保存

期限不符合要求，未对样品进行稳定性实验，检验原始记录不

全，部分项目原始记录的检验数据异常，出厂检验未按企业标

准规定的项目检验； 

6.委托生产方面：部分委托生产品种委托协议不规范,未明

确委托双方产品质量责任及相关要求； 

7.标签、说明书方面：部分企业产品标签、说明书内容不符

合有关规定，保健食品警示用语标注不符合要求。 

（二）经营企业 

1.经营资质方面：部分经营企业超范围经营保健食品、婴幼

儿配方乳粉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。 

2.经营条件方面：部分特殊食品销售未做到专区专柜、未设

立提示牌，保健食品无警示用语提示牌，特殊食品与普通食品或

药品混放。 

3.标签、说明书方面：部分进口特医食品无注册号，未载明

食品的原产地及境内代理商的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等。 

4.经营过程控制方面：部分经营企业未落实索证索票制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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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货查验记录不全。 

三、相关工作要求 

1.依法进行处置。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属地市场监管部

门要敦促被检查企业按时限要求整改到位，规范生产经营；涉嫌

违法的要按普通程序立案、查处结案；不具备生产条件的企业要

督促企业注销生产许可。被检查企业应在整改完成后向属地市场

监管部门提出验收申请，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组织验收后将验收结

果及企业整改材料报送市局特殊食品科。 

2.落实主体责任。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要督促特殊食品生产企

业落实好主体责任，持续保持许可条件，按注册或备案的产品配

方、生产工艺等技术要求组织生产，按规定开展落实质量安全主

体责任自查和报告。 

3.加强日常监管。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对辖区内特殊食品生

产经营企业按规定要求和年度检查频次开展好日常监督检查，全

年须覆盖全部检查项目。 

4.开展飞行检查和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检查。属地市场监管部

门要建立健全本级特殊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库、生产许可品种库、

监督检查员库，参照省、市局的做法，不定期开展飞行检查和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，抽查一定比例企业，检查情况和结果向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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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公布。针对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停产状况，要进一步强化停产、

复产监管。  

市局将不定期对特殊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实施跟踪检查、突击

检查或飞行检查，对发现的问题将严肃处理，进一步促进我市特

殊食品行业健康发展。 

 

特此通报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宜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2 月 20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- 6 -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宜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秘书科 2021年12月20日印发 


